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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

 

浙江省科技厅等 7 部门 

关于开展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情况 

专项检查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、教育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农业农村

局、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市场监管局、林业局，各高等学校、

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、检验检测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安全的重要讲话

精神，落实《浙江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》和省科技厅等七部门

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全省实验动物安全管理的意见》等精神，

切实加强我省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的规范化管理，消除安全隐

患，省科技厅、省教育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

卫生健康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林业局决定联合开展实验动物

生产和使用情况专项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对象 

全省生产或使用实验动物的各相关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

检验检测机构、新型研发机构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

医疗卫生机构和企业。 

二、检查内容和时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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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检查采取自查和实地抽查相结合的方式。 

（一）自查自纠。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、

检验检测机构和各市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分别负责对本单位、

本地区实验动物生产或使用情况进行自查。 

1. 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、检验检测机构

对本单位实验动物生产或使用情况进行自查，4 月 20 日前填写

生产和使用情况自查表（见附件）并报送省科技厅。 

2.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会同卫生健康、生态环境、

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、林业等部门对市属高校、市县科研机构、

检验检测机构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医疗卫生机构和

企业实验动物生产或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对存在违规生产或使

用实验动物的及时进行处理，并填写生产和使用情况自查表，

4 月 20 日前报各市科技局汇总。各市科技局汇总后于 4 月 27

日前报省科技厅。 

（二）实地检查。省科技厅、省教育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

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林业局在各

地各单位自查自纠的基础上，联合对重点行业、重点单位开展

实地检查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级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实验动物管理工作，把本

次专项检查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生物安全工

作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，加强部门协同，对检查中出现的违规

问题要坚决予以制止，并按照《浙江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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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检查过程中要结合疫情防控要求，做好个

人安全防护。 

（二）各级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“三服务”工作要求，对

检查中提出的困难和需求，做好问题解答和跟踪服务，指导实

验动物生产企业加快规模化生产，为科研攻关、药物开发、疫

苗研制等方面提供充足安全的实验动物保障。 

（三）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，对于需要申领实验

动物许可证的单位，省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将按照“最多跑一

次”要求开展精准服务，畅通办理渠道，及时办理有关审批流

程。 

（四）各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单位要认真落实法人主体责

任，积极配合，认真检视问题，加强内控制度建设，强化对从

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管理，确保实验动物生产、使用安全操

作的规范化管理，坚决消除安全隐患。 

欢迎各单位和个人通过电话、邮件等方式对实验动物生

产、使用中的违法行为或问题线索进行实名举报。 

联系人：省科技厅基础处  李易  0571-87054042 

邮  箱：liyi@zjinfo.gov.cn 

 

附件：1．实验动物使用情况自查表 

      2．实验动物生产情况自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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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实验动物使用情况自查表 
 

一、基本情况 
单位名称 （加盖公章） 

设施地址  

适用范围  

许可证号  

有效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-     年   月   日 

实验动物负责人

签名 
 联系电话  

 

二、2019年实验动物使用情况（根据实际情况增减） 

实
验
动

物
使
用
情
况 

动物名称 等级 品系 使用量（只/年） 动物来源（单位名称） 

小鼠 
清洁级    

SPF 级    

大鼠 
清洁级    

SPF 级    

其他实验用动物
使用情况 

    

 

三、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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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废弃物处理情况 
废弃物无害化 

处理批次 

废弃物重量 

（公斤） 
废弃物处理机构名称 

   

五、有关使用情况问题 

1．是否在未取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设施开展动物实

验？ 

2．是否存在向未取得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单位购买实

验动物？ 

3．购买的实验动物是否都具有质量合格证？ 

4．实验动物相关台账是否齐全？（购买、使用、处理等） 

5．是否存在替未取得使用许可证的单位代购实验动物？ 

6．实验动物的饲育室和实验室是否分开设立？ 

7．不同品种、品系、等级和不同实验目的的实验动物是

否分开饲养？ 

8．是否存在将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流入消费市场？ 

9．实验动物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、动物尸体和污染

物是否经分类收集和无害化处理？能否及时处理？如不能，什

么原因？ 

10许可证的单 是否经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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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实验动物生产情况自查表 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单位名称 （加盖公章） 

设施地址  

适用范围  

许可证号  

有效期      年   月   日-     年   月   日 

实验动物负责人

签名 
 联系电话  

二、2019年实验动物使用情况（根据实际情况增减） 

实

验

动

物

生

产

情

况 

动物名称 等级 品系 销售量（只/年） 合计 

小鼠 
清洁级   

 
SPF 级   

大鼠 
清洁级   

 
SPF 级   

其他实验用动物

生产情况 
    

三、2019年实验动物饲料使用情况 

饲料使用 

情况 

饲料名称 
使用量 

（公斤/年） 

饲料来源 

（单位名称） 

小鼠料   

大鼠料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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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2019年废弃物处理情况 
废弃物无害化 

处理批次 

废弃物重量 

（公斤） 
废弃物处理机构名称 

   

五、有关生产情况问题 

1．是否在未取得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的设施开展动物实

验的生产和售卖？ 

2．是否存在向未取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单位出售实

验动物？如存在，填写单位名称。如何做好购买单位的使用资

质确认？ 

3．出售的实验动物是否都出具质量合格证？ 

4．实验动物相关台账是否齐全？（生产、出售、处理等） 

5．是否存在饲养、出售不在生产许可证范围的实验动物？ 

6．实验动物的饲育室和实验室是否分开设立？ 

7．不同品种、品系、等级和不同实验目的的实验动物是

否分开饲养？ 

8．是否存在将生产后的实验动物流入消费市场？ 

9．实验动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、动物尸体和污染

物是否经分类收集和无害化处理？能否及时处理？如不能，什

么原因？ 

10．是否开展病原体感染、化学染毒和放射性动物实验，

是否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在具备相应生物安全等级的

实验室进行？ 

11．是否了解实验动物相关规定和政策？日常工作中存在

的问题？对我省的实验动物管理工作有何建议？ 

   


